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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开放布局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教育资源，与国外高校共

建国际专业，向国外高校输送优质课程、教材、虚拟仿真实

验项目、数字化教学工具等教学资源的情况。

（二）活动“走出去”。牵头或共建国际联盟、组织、

机构等，举办高等教育数字化相关的国际人文交流和赛事活

动，促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的情况。

（三）服务“走出去”。与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相关机构

建立的课程共享、学分互认、学位互授联授、微证书认证等

机制的实施情况。

（四）标准“走出去”。向国外高校输出中国数字教育

标准、技术应用规范与教育治理模式等，扩大中国高等教育

的国际影响力，带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。

二、推荐流程

（一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

责组织本地区内高校（含中央部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、地

方高校）案例的推荐，每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案例数

量不超过 3个。

（二）专家论证。由教育部委托专家团队，对推荐的案

例进行论证，研究确定典型案例名单。

三、报送要求

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以下时间节点完成推荐、报送

工作。

（一）请于 2025年 10月 27日前，登录网址报送联系

人信息 http://123.57.133.142:8370/。




